关于开展2022年度山东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科技主管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山东省科技厅《关于开展2022年度山东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开展我市2022年度山东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推荐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方向和条件
统筹2022年度山东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采取直接补助方式，重点支持基础研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四类项目。具体支持方向和条件见附件1。
申报条件和要求

（一）申报单位须为烟台市内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具有较好的人才、平台等科研条件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地方政府、园区管委会等不得作为项目申报、实施主体。项目负责人为项目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研人员，须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并能在任务期内主持完成项目研究工作。

（二）同一单位、同一项目负责人只能牵头申报1个项目，且在申报时无在研中央引导资金项目。根据《省科技计划限项申报规定》，有2项以上（含2项）在研各类省科技计划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同一单位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内容通过其它渠道已申请或已获得省级以上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多头申报。企业牵头的项目总投入中应有2倍以上于引导资金的自筹资金，优先支持自筹经费投入比例高的项目。
（三）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2年，具体实施周期在项目立项时明确。项目立项后实际资助额度低于申请额度的，差额部分由申请单位自行筹集。
（四）项目实施应有利于提升我省、我市科技创新能力，助推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项目绩效目标应突出科技成果转化数量、促进科技投融资金额、新增在孵企业、促进技术合同成交额、培训从事技术创新服务人员（人次）、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人次）、培训和指导农业科技服务（人次）、培训技术经纪人（人次）、开展创业辅导活动、科技特派员服务农户等指标。请严格按照绩效目标分解表（附件2）遴选项目，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五）项目应符合《关于建立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制度的实施意见》（鲁财资环〔2019〕11号）要求。

（六）省科技厅、市科技局在项目申报、评审等过程中，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从事项目申报、立项等代理服务工作；不提倡、不建议申报单位有偿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中介服务。请申报单位保持警惕，避免上当受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申报流程
1.组织申报。本次申报通过山东省科技云平台进行，项目负责人用个人申报账号登录网址http://cloud.sdstc.gov.cn后，找到“网上大厅-项目-山东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按照系统相关提示和要求在线填写项目申报书等内容，全部填写完毕后由单位管理账号审核提交至市科技局，申报单位于5月26日12:00前完成系统填报。
2.审核推荐。市科技局对各区市、单位推荐申报的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必要时进行专家评估，择优推荐，按照省厅要求的数量和时间推荐报送省科技厅。

3.为减轻申报负担，本次申报无需提供相关纸质材料。项目立项计划下达后，立项项目需提供全套纸质材料一式两份归档保存，纸质材料须与网上申报材料完全一致，否则取消立项资格。
四、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6786622

联 系 人：战永茹  王雪
附件：
1.2022年度项目支持方向
2.绩效目标分解表
  烟台市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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